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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20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10 

审议与议定书的国家执行情况有关的事项， 

包括每年提交或更新国家报告的问题 

 

  关于为在《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号议定书》之下提交

国家报告提供专家援助的建议 

  导言 

1. 提交国家报告：  

 对于了解缔约方在执行《第五号议定书》的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和面临

的挑战十分重要； 

 是一项重要的建立信任措施； 

 可证明缔约方致力于执行《第五号议定书》和一般国际人道主义法； 

 有助于发现需要援助的缔约方，因此是便利国际合作和援助的又一

机制。 

  在定期提交国家报告时，缔约方行政部门须考虑到本国执行《第五号

议定书》条款的情况和本国正在取得的进展。这样，就能够提高对一国在

《议定书》之下的义务的认识，确定义务的优先顺序，并进一步加强执行

进程。 

2. 截至 2017 年 8 月 11 日，十八个缔约方从未提交国家报告，其中包括受到战

争遗留爆炸物严重影响的国家。 

3. 2016 年，《第五号议定书》缔约方第十次会议主席提议拟定一个专家名

单，以便在提交国家报告方面向一些国家提供咨询意见。以下建议采用《特定常

规武器公约》执行支助股的现有机制，并为专家提供咨询意见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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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报告率和报告质量的建议 

4. 根据“加强《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的执行”这项任务，1《特定常规武器

公约》赞助方案指导委员会可以考虑如何通过挑选一些国家提供赞助并与这些国

家接触，就提交报告采取后续行动。 

5. 还建议请《公约》执行支助股探索向国家提供援助以及必要时提供专家援助

的各种途径。本建议与执行支助股“在执行《公约》及其所附议定书方面，根据

请求向缔约方提供支助”的任务2 相一致。只有在征得在提交国家报告方面提出

援助请求的国家同意的情况下才提供支助。 

6. 执行支助股提供的援助可采取以下形式： 

 在日内瓦就《第五号议定书》之下的国家报告方面的要求提供一对一

情况介绍，并提供详细书面资。(执行支助股目前向尚未提交国家报告

的缔约方提供情况介绍。) 

 为提出援助请求的国家和其他缔约方或有关组织的专家之间的接触提

供便利。执行支助股可以请来自以下方面的专家就提交国家报告提供

咨询意见：《公约》遵约机制专家名单；已经提交全面国家报告的缔

约方；有关国家组织。援助可以电子邮件、视频会议或双边交流的方

式提供。 

 进行国家访问，酌情提供上述专家支助。 

7. 应当再次强调的是，援助和任何专家支助只有在提出援助请求的国家同意的

情况下才提供。  

8. 如需资金，相关资金将通过自愿捐助提供。因此，为提交国家报告提供支持

的活动的费用，将不列入《公约》估计费用或执行支助股预算。为这项工作提供

支持的自愿捐助，将先存入纽约的裁军厅全球和区域裁军信托基金，然后转至日

内瓦。执行支助股提供国家报告咨询意见的工作和任何自愿资金的使用，将在与

有关官员协商的情况下进行，并在执行支助股的年度报告中报告。 

9. 为在《第五号议定书》之下提交国家报告提供支助的工作，将在 2021 年得

到审查，以配合《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六次审查会议的举行。 

     

 

  

 1 关于在《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建立一项赞助方案的决定，第 3 段第(一)分段。 

 2 《最后报告》，第 36 段(d)分段，CCW/MSP/2009/5, 2009 年 11 月 20 日，《特定常规武器公约》

缔约方会议，2009 年会议。 


